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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是常发生的纠纷，主要是双方在履行合同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如果承租
方经出租方同意装饰装修，对于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该怎么进行处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在《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时，出租方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方所有；不同意利用的，可由承租
方拆除。

二，租赁期间届满或者《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另有约定，否则由承
租方拆除。

因此，双方当事人在起草《房屋租赁合同》时，应对合同解除及租赁期间满后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
该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约定。同时，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亦应对可能造成合同无效的情形尽到审
慎注意义务。

【郑州安博】在发展过程中，以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制度、双人复核制度、客户评价制度，对事务所全体
专业律师代理案件进行精细化的流程管控吗，以确保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服务，如果您想了
解如何解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的话，欢迎到我们律所进行咨询。

房屋租赁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房屋租赁期间双方的责任义务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在出现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时可以作为参考，了解一下怎么解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吧：



第二百二十九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第二百三十条出租方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方，承租方享有以同等条
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第二百三十一条因不可归责于承租方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方可以要求
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方可以解
除合同。

【郑州安博】拥有多个领域的专业律师，能够为客户解决遇到的众多法律难题，同时采取团队合作的方
式，确保能够尽快的为客户解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问题，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在行业内有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

如果房屋租赁的一方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要求，那么相关部门会怎么判定是否能够解
除合同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通知是否发生效力应以解除理由是否属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继续履行显失公
平为条件。对于合同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如果其依据的条件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合同继续
履行显失公平的，应当认可解除通知的效力，反之则应慎重考量。对于当事人依据法定条件发出解除通
知解除合同的，判断通知是否发生效力，应当是以合同目的及继续履行是否公平作为基本判断原则；对
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条件实现时，解除权人依据合同的约定发出解除通知，行使解除权时，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是否应当认定解除通知的效力。

【郑州安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专业水平，满足客户的需
求，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前来咨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我们将为您提供有效、专业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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